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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人社办复〔2019〕2号                   签发：李永福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第350号建议的答  复

张英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提高社保信息员待遇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按照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农民就业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长工作的意见》（昆办通〔2011〕79号）精神，我县从2012年6月1日至今，每年聘用93名村级就业信息员，补贴标准按人均400元/月，市级配套200元/月，县级承担200元/月。2018年，我县村级就业信息员不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培训26100人，其中：引导性培训13000人，技能培训（含建档立卡）2800人，创业培训200人，其他培训10100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536人次，其中转移省外就业9954人，转移建档立卡618人；转移就业收入1.8554亿元。而且还完成各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44.31万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失业、工伤参保人数分别达27673、12768人、24549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续保人数138600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239489人（其中生育保险13642人），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稳定在97%以上。村级就业信息员事情多而繁杂，涉及社会保障的方方面面。村级就业信息员一方面是要求较高，如必须会使用计算机，另一方面是工作量成倍增长，但补贴标准较低。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收到您的建议后，我局全面调研县内县外社保信息领取待遇现状，并与市人社局多次协调对接，争取制定政策提高村级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员待遇，主要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是向市人社局建议将村级就业信息员更名为村级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员，并争取提高补贴标准政策；二是与县委组织部、县民政局协商，统筹村级服务平台建设，整合职能，提高待遇；三是向县政府争取提高村级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员待遇政策，向县财政局争取提高待遇的资金支持；四是统筹社会保险各经办机构，在安排社会保险工作业务时，配套工作经费，提高村级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员待遇。
三、下步工作方向
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一如既往继续努力，争取上级部门政策，统筹村级服务平台建设，整合职能，提高社保信息员的待遇。

感谢您对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朱鸿波     联系电话：13888875868 ）

石林彝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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